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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德宏州行政区域内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申请材料的受理、初审。

二、审批条件

符合国家司法考试报名条件，参加年度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合格。严禁申请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三、受理地点及窗口

受理地点：德宏州芒市阔时路56号

受理窗口：德宏州司法局三楼公证律师工作管理科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11：30时，下午：14：30－17：30时（法定节假日除外）。

乘车方式：公交3号线

申请材料

法律职业资格认定复审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

电子文件
	份数
	新办
	特殊情况申请
	备注

	1
	《法律职业资格授予申请表》
	原件
	纸质
	3
	√
	
	申请现场打印并确认

	2
	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3
	香港、澳门居民应提交港澳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或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
	

	4
	台湾居民应提交台湾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
	

	5
	享受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申请人应现场提交，户口簿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
	原件
	纸质
	3
	√
	√
	含集体户口申请人

	6
	姓名或身份证信息变更证明、户籍证明、学历学位认证（补正）材料、应届毕业生格式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
	

	7
	因“四种特殊情况”户籍迁入到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出具与本人情况相符的证明（结婚证、退伍证明、工作单位证明、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文本）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
	

	8
	委托直系亲属代为办理的，须提交委托函、护照复印件（出国人员）、受委托人身份证件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
	

	9
	持中国公民因私护照的申请人，提交中国外交机构出具的中国公民有效护照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3
	√
	√
	

	10
	与本人网上报名上传照片同一底片的2寸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片
	原件
	纸质
	4
	√
	√
	


注：复印件均需A4纸彩色影印并保持页面清晰，并提供原件由审查机关审核。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无。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符合条件，上报省司法厅；不符合条件，不予上报，告知申请人。

送达方式：现场、电话或函告知。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2125414，监督电话：0692-2116628

咨询及投诉地址：德宏州司法局芒市阔时56号州司法局公证律师工作管理科（咨询）、法制科（投诉）。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www.dh.gov.cn/sfj/web/index.aspx-“信息公开”-“下载专区”（文书表单）-“公开目录和指南”（办事指南）。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220.163.118.118/-“网上办事”-“行政许可”-“州市级”-“德宏州司法局”-“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办理”-“在线办理”。
十、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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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资格审批事项服务指南流程图










